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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年基准费率 

2.94‰ 

二、费率调整系数 

当某项调整系数相关风险信息不确定时，该系数取 1.0。

下表区间范围内未列明的调整系数可按线性插值法计算。 

（一）保险金额调整系数 

保险金额（万元） 调整系数 

(0,0.5] [1.2,1.5] 

(0.5,1.0] [1.0,1.2) 

(1.0,2.0] [0.9,1.0) 

(2.0,5.0] [0.7,0.9) 

5.0 以上 [0.5,0.7) 

注：保障一般医疗费用的医疗保险,最高保额不得超过

600 万元；保障私立医院或海外就医医疗费用的医疗保险，

最高保额一般不得超过 800 万元。 

（二）每次事故免赔额调整系数 

每次事故免赔额（元） 调整系数 

0 1.2 

100 1.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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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 0.95 

300 及以上 [0.8,0.9] 

（三）赔付比例调整系数 

赔付比例 调整系数 

100% 1.25 

90% 1.13 

80% 1.00 

70% 0.88 

60% 0.75 

50% 0.63 

40% 0.50 

30% 0.38 

25% 0.31 

注：本附加保险合同的赔付比例下限为 25%。 

（四）社保调整系数 

根据被保险人有无社保情况，确定此调整系数取值。 

社保状况 调整系数 

有社保（含公费医疗） 1.0 

无社保 1.2 

（五）赔付率调整系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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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近三年赔付经验确定此系数取值，无近三年经验的，

根据近一年或两年的经验确定此系数取值，无历史赔付经验

的，此系数取值为 1。 

经验赔付率 调整系数 

(0％,20％] [0.3,0.5] 

(20％,40％] (0.5,0.7] 

(40％,60％] (0.7,1.0] 

(60％,80％] (1.0,1.3] 

80％以上 (1.3,1.5] 

（六）核保人调整系数 

核保人根据核保标准，对被保险人健康状况、生活方式、

风险意识等情况进行综合评估，并根据评估结果，确定此调

整系数的取值。 

核保综合评估结果 调整系数 

较好 [0.7,0.9] 

一般 (0.9,1.1] 

较差 (1.1,1.3] 

三、保险费计算公式 

年度保险费＝保险金额×年基准费率×总调整系数 

其中，总调整系数为适用的各调整系数之积。 

四、短期费率 

按照日比例法计算短期费率。 

 


